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黃雅羚律師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陸萬元，並自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一月起至聲請人乙○○滿二十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

月十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自本裁定

確定之日起，前開定期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六期喪失

期限利益。

聲請人乙○○、甲○○其餘聲請均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

乙○○，嗣民國103年4月9日兩造協議離婚，約定由聲請人

甲○○單獨行使負擔乙○○權利義務，惟就扶養費之分擔、

給付並未有約定，致相對人於離婚起未曾盡扶養聲請人乙○

○之義務，全由聲請人甲○○一人單獨負擔。然父母依法對

於未成年子女均負有保護教養義務，而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大

多瑣碎，頗難逐一記錄每日生活支出或以留存單據予以證

明，政府機關既按各年別、區域公布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客

觀數據，自可藉此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

準，故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自100年至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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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相對人

自當與聲請人甲○○平均負擔。聲請人甲○○離婚後，於10

3年4月至106年3月居住在新北市、於106年4月至109年12月

居住在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

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金額為基準，並就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自103年5月起至

今止(下稱系爭期間)即未曾給付聲請人乙○○之扶養費。其

中112、113年則依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

分」表所示金額計算。其計算式如下：103年5月至103年12

月合計新台幣（下同）78,048元（19,512×8/2=78,048）；1

04年1月至104年12月合計121,890元（20,315×12/2=121,89

0）；105年1月至105年12月合計124,380元（20,730×12/2=1

24,380）；106年1月至106年3月合計33,204元（22,136×3/2

=33,204）；106年4月至106年12月合計99,612元（22,136×

9/2=99,612）；107年1月至107年12月合計171,300元（28,5

50×12/2=171,300）；108年1月至108年12月合計185,886元

（30,981×12/2=185,886）；109年1月至109年12月合計184,

278元（30,713×12/2=184,278）；110年1月至110年12月合

計138,906元（23,151×12/2=138,906）；111年1月至111年1

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2年1月至1

12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3年1

月至113年8月合計92,304元（23,076×8/2=92,304），以上

合計1,506,720元。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乙

○○扶養費，而相對人既係未成年子女乙○○之父親，自與

聲請人甲○○共同對未成年子女乙○○負有保護教養之義

務，應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生活費用，又聲請人甲

○○單獨負擔扶養費，相對人因此減少扶養費用支出而獲有

財產消極增加之利益，致聲請人甲○○受有損害，故聲請人

甲○○請求相對人償還其於系爭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1,506,

720元，依法自無不合。

　㈡聲請人乙○○既是相對人之女，尚未成年，於年滿20歲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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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就學中，堪信聲請人乙○○尚無謀生能力，仍須由父母

扶養，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

扶養費，自非無據。關於扶養費之金額，參酌行政院主計總

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

表公布之111年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3,076元為

扶養費計算之基準，以及聲請人甲○○願平均分擔未成年子

女乙○○之扶養費，故聲清人乙○○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

定之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扶養費1萬1,538元至其年

滿20歲之日止。且為免日後相對人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

子女，爰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

限利益之範圍，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㈢並聲明：⒈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1,506,720元

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⒉相對人應自本案聲請確定之日起至聲請

人乙○○年滿20歲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

乙○○扶養費新臺幣11,538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一期履行

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十二期者，

視為全部到期。⒊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聲請人甲○○把其名下在深圳的不動產賣掉，該不動產是相

對人借名登記在聲請人甲○○名下，賣得110餘萬元人民

幣，但聲請人甲○○並沒有將價金交給相對人，其表明以此

作為聲請人乙○○扶養費而提前給付，與未來所生扶養費相

抵。離婚前以相對人名義買了三重房子，當時過戶二分之一

贈與給乙○○，聲請人甲○○提起本案前曾要求相對人將三

重房子賣掉1400萬元，除了拿走二分之一700萬元外，還要

相對人外加150萬元給甲○○。相對人考慮之後聲請人乙○

○可以住在這個房子，並等其長大後可以自行處分這個房

子，可見對聲請人乙○○負伊均有負起扶養義務。

　㈡相對人已退休，現僅以租金收益維持自己的生活基本開銷，

加上出租房屋尚有必要修繕、裝修、網路、水電需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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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對人現有能力每月最多可以支付聲請人乙○○15,000元

直至其年滿20歲為止。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又因父母對於未成年

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既係於本乎身分關係而生，依法應由

父母共同負擔，要不因父母之一方已為支出而得卸免得利，

是一方已為之支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他方求償。

又按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其利益，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

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

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

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

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是扶養義務人中如

有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代他方墊付扶養費而受損害，他方

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他方返還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四、經查：

　㈠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代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扶

養費1,506,720元有無理由？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關係，婚姻存續

期間育有未成年子女乙○○（99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

03年0月0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

議書等件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聲請人上開主

張為真實。

　⒉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乙○○之父母，揆諸

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各依經濟能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乙○○

成年前之扶養義務。就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乙○○應負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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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部分，參酌聲請人甲○○，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

給付總額分別為169,002元、496,830元，4,200元名下有不

動產2筆、車輛1筆、投資3筆，財產總額為3,955,845元；相

對人現已退休，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

536,397元、50,154元、4,799元，名下有不動產7筆、投資7

筆，財產總額為14,767,703元，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

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考，固堪認相對人之

收入及資力優於聲請人。又聲請人甲○○主張自103年5月至

113年8月，攜未成年子女乙○○歷經居住新北市、臺北市，

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

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

準，並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乙○

○扶養費，則於系爭期間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合計1,506,

72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上揭資力，認聲請

人甲○○主張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上揭合計金額，尚屬適

當。

　⒊惟相對人辯稱，其前曾於大陸地區深圳市購買房屋，以聲請

人甲○○名義為借名登記，嗣聲請人甲○○出售該屋得款人

民幣110餘萬元未歸還，爰以此為抵銷等語，並提出對話紀

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149頁），聲請人甲○○則以深

圳的房子是伊與相對人結婚前要求相對人買給伊兒子，但相

對人遲至未成年子女乙○○出生2個月後才在深圳買房子，

該房子是相對人送給伊的，離婚時約定說將深圳房子給伊，

伊不能再跟相對人要求任何財產。但賣掉深圳房子104萬元

人民幣後，相對人拿走60萬元人民幣作為裝修三重房子的款

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核以上揭對話紀錄，

聲請人甲○○稱「我們離婚我沒和你要什麼，包括孩子的扶

養費，這一塊也要好多錢，就當我還你了」等語，足見兩造

離婚時，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確有約定相對人

無須負擔，就上揭聲請人甲○○之語逕依經驗法則推論，係

因其自相對人處獲得因其出資購得深圳房屋，嗣自行轉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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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至少104萬人民幣，始於離婚時未約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

年子女乙○○之扶養費，而依斯時人民幣兌換新台幣匯率4.

4計算，應有約莫4,576,000元，並以此充作未成年子女乙○

○之扶養費，且顯逾相對人上揭應負擔之數額甚遠，衡情聲

請人甲○○與相對人始未就此約定扶養費負擔，從而聲請人

甲○○給付原應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部

分，乃係基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揆諸前揭說

明，其給付乃據法律上原因，且亦未受損，從而本件聲請人

甲○○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代墊扶養費，

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至其年滿20歲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

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

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

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

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

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扶

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

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

條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

之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

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

義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

離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

若父母約定由一方負扶養義務時，僅為父母內部間分擔之約

定，該約定並不因此免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費用負

擔之外部義務(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民事判決)。

　⒉經查，相對人雖以與其母親已為扶養費均由其負擔之約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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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惟基於子女對於父母扶養請求乃固有權利，且父母間之

約定僅生相對效力，尚難據此拘束未成年人。相對人既為未

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之父，且聲請人乙○○尚未成年，

依前揭說明，其父母雖已離婚並由聲請人乙○○之母擔任對

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相對人對聲請人乙

○○仍負有扶養義務，是聲請人乙○○本於未成年子女之利

益，以自己為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自聲請之日起至聲請人

乙○○成年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又依11

2年生效之民法第12條雖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惟依民法總

則施行法第3之1條第3項規定，聲請人乙○○仍得繼續享有

受相對人扶養之權利至20歲，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

112年9月起至其等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其扶養費用，亦屬

有據。

　⒊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之母與相對人之前揭經濟能力，並審

酌未成年子女現為14歲之未成年人，住居於基隆市，且就讀

私立○○國民中學，尚無謀生能力，均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

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

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1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3,076元，

暨台灣省110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3,288元，再綜衡

聲請人乙○○日後學費支出、其餘日常生活需要，並依目前

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日後物價水準等情，又

參酌相對人自陳依其現今收入狀況，每月最多可以支付乙○

○1萬5000元直至乙○○20歲為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

146頁），認聲請人乙○○每月生活所需之扶養費以20,000

元為適當，並審酌相對人經濟狀況較聲請人優，由聲請人甲

○○與相對人以1：3比例分擔，是本院認前揭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應由相對人負擔每月15,000元（20,000元×3/4＝15,0

00元），應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年滿

20歲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用1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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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又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已

屆期之金額為60,000元（計算式：15,000元×4＝60,000

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上述金額，並自11

4年1月起按月給付聲請人乙○○15,000元。再扶養費乃維持

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

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

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

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爰定相對

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並酌定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

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乙○○之利益。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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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乙○○  


兼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黃雅羚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陸萬元，並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起至聲請人乙○○滿二十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前開定期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乙○○、甲○○其餘聲請均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嗣民國103年4月9日兩造協議離婚，約定由聲請人甲○○單獨行使負擔乙○○權利義務，惟就扶養費之分擔、給付並未有約定，致相對人於離婚起未曾盡扶養聲請人乙○○之義務，全由聲請人甲○○一人單獨負擔。然父母依法對於未成年子女均負有保護教養義務，而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大多瑣碎，頗難逐一記錄每日生活支出或以留存單據予以證明，政府機關既按各年別、區域公布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客觀數據，自可藉此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故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自100年至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相對人自當與聲請人甲○○平均負擔。聲請人甲○○離婚後，於103年4月至106年3月居住在新北市、於106年4月至109年12月居住在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就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自103年5月起至今止(下稱系爭期間)即未曾給付聲請人乙○○之扶養費。其中112、113年則依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計算。其計算式如下：103年5月至103年12月合計新台幣（下同）78,048元（19,512×8/2=78,048）；104年1月至104年12月合計121,890元（20,315×12/2=121,890）；105年1月至105年12月合計124,380元（20,730×12/2=124,380）；106年1月至106年3月合計33,204元（22,136×3/2=33,204）；106年4月至106年12月合計99,612元（22,136×9/2=99,612）；107年1月至107年12月合計171,300元（28,550×12/2=171,300）；108年1月至108年12月合計185,886元（30,981×12/2=185,886）；109年1月至109年12月合計184,278元（30,713×12/2=184,278）；110年1月至110年12月合計138,906元（23,151×12/2=138,906）；111年1月至111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2年1月至112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3年1月至113年8月合計92,304元（23,076×8/2=92,304），以上合計1,506,720元。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而相對人既係未成年子女乙○○之父親，自與聲請人甲○○共同對未成年子女乙○○負有保護教養之義務，應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生活費用，又聲請人甲○○單獨負擔扶養費，相對人因此減少扶養費用支出而獲有財產消極增加之利益，致聲請人甲○○受有損害，故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償還其於系爭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1,506,720元，依法自無不合。
　㈡聲請人乙○○既是相對人之女，尚未成年，於年滿20歲前均仍在就學中，堪信聲請人乙○○尚無謀生能力，仍須由父母扶養，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自非無據。關於扶養費之金額，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公布之111年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3,076元為扶養費計算之基準，以及聲請人甲○○願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故聲清人乙○○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扶養費1萬1,538元至其年滿20歲之日止。且為免日後相對人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子女，爰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㈢並聲明：⒈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1,506,720元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相對人應自本案聲請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乙○○年滿20歲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11,538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十二期者，視為全部到期。⒊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聲請人甲○○把其名下在深圳的不動產賣掉，該不動產是相對人借名登記在聲請人甲○○名下，賣得110餘萬元人民幣，但聲請人甲○○並沒有將價金交給相對人，其表明以此作為聲請人乙○○扶養費而提前給付，與未來所生扶養費相抵。離婚前以相對人名義買了三重房子，當時過戶二分之一贈與給乙○○，聲請人甲○○提起本案前曾要求相對人將三重房子賣掉1400萬元，除了拿走二分之一700萬元外，還要相對人外加150萬元給甲○○。相對人考慮之後聲請人乙○○可以住在這個房子，並等其長大後可以自行處分這個房子，可見對聲請人乙○○負伊均有負起扶養義務。
　㈡相對人已退休，現僅以租金收益維持自己的生活基本開銷，加上出租房屋尚有必要修繕、裝修、網路、水電需要支付。依相對人現有能力每月最多可以支付聲請人乙○○15,000元直至其年滿20歲為止。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又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既係於本乎身分關係而生，依法應由父母共同負擔，要不因父母之一方已為支出而得卸免得利，是一方已為之支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他方求償。又按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其利益，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是扶養義務人中如有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代他方墊付扶養費而受損害，他方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他方返還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四、經查：
　㈠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代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1,506,720元有無理由？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關係，婚姻存續期間育有未成年子女乙○○（99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3年0月0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等件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
　⒉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乙○○之父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各依經濟能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乙○○成年前之扶養義務。就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乙○○應負扶養程度部分，參酌聲請人甲○○，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69,002元、496,830元，4,200元名下有不動產2筆、車輛1筆、投資3筆，財產總額為3,955,845元；相對人現已退休，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536,397元、50,154元、4,799元，名下有不動產7筆、投資7筆，財產總額為14,767,703元，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考，固堪認相對人之收入及資力優於聲請人。又聲請人甲○○主張自103年5月至113年8月，攜未成年子女乙○○歷經居住新北市、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則於系爭期間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合計1,506,72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上揭資力，認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上揭合計金額，尚屬適當。
　⒊惟相對人辯稱，其前曾於大陸地區深圳市購買房屋，以聲請人甲○○名義為借名登記，嗣聲請人甲○○出售該屋得款人民幣110餘萬元未歸還，爰以此為抵銷等語，並提出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149頁），聲請人甲○○則以深圳的房子是伊與相對人結婚前要求相對人買給伊兒子，但相對人遲至未成年子女乙○○出生2個月後才在深圳買房子，該房子是相對人送給伊的，離婚時約定說將深圳房子給伊，伊不能再跟相對人要求任何財產。但賣掉深圳房子104萬元人民幣後，相對人拿走60萬元人民幣作為裝修三重房子的款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核以上揭對話紀錄，聲請人甲○○稱「我們離婚我沒和你要什麼，包括孩子的扶養費，這一塊也要好多錢，就當我還你了」等語，足見兩造離婚時，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確有約定相對人無須負擔，就上揭聲請人甲○○之語逕依經驗法則推論，係因其自相對人處獲得因其出資購得深圳房屋，嗣自行轉售獲利至少104萬人民幣，始於離婚時未約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而依斯時人民幣兌換新台幣匯率4.4計算，應有約莫4,576,000元，並以此充作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且顯逾相對人上揭應負擔之數額甚遠，衡情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始未就此約定扶養費負擔，從而聲請人甲○○給付原應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部分，乃係基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揆諸前揭說明，其給付乃據法律上原因，且亦未受損，從而本件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代墊扶養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至其年滿20歲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若父母約定由一方負扶養義務時，僅為父母內部間分擔之約定，該約定並不因此免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費用負擔之外部義務(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民事判決)。
　⒉經查，相對人雖以與其母親已為扶養費均由其負擔之約定置辯，惟基於子女對於父母扶養請求乃固有權利，且父母間之約定僅生相對效力，尚難據此拘束未成年人。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之父，且聲請人乙○○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其父母雖已離婚並由聲請人乙○○之母擔任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相對人對聲請人乙○○仍負有扶養義務，是聲請人乙○○本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以自己為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自聲請之日起至聲請人乙○○成年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又依112年生效之民法第12條雖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惟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之1條第3項規定，聲請人乙○○仍得繼續享有受相對人扶養之權利至20歲，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等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其扶養費用，亦屬有據。
　⒊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之母與相對人之前揭經濟能力，並審酌未成年子女現為14歲之未成年人，住居於基隆市，且就讀私立○○國民中學，尚無謀生能力，均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1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3,076元，暨台灣省110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3,288元，再綜衡聲請人乙○○日後學費支出、其餘日常生活需要，並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日後物價水準等情，又參酌相對人自陳依其現今收入狀況，每月最多可以支付乙○○1萬5000元直至乙○○20歲為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認聲請人乙○○每月生活所需之扶養費以20,000元為適當，並審酌相對人經濟狀況較聲請人優，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以1：3比例分擔，是本院認前揭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由相對人負擔每月15,000元（20,000元×3/4＝15,000元），應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年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用1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已屆期之金額為60,000元（計算式：15,000元×4＝60,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上述金額，並自114年1月起按月給付聲請人乙○○15,000元。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爰定相對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並酌定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乙○○之利益。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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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乙○○  

兼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黃雅羚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陸萬元，並自民國一百一
十四年一月起至聲請人乙○○滿二十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
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
日起，前開定期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六期喪失期限利
益。
聲請人乙○○、甲○○其餘聲請均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
    ○，嗣民國103年4月9日兩造協議離婚，約定由聲請人甲○○單
    獨行使負擔乙○○權利義務，惟就扶養費之分擔、給付並未有
    約定，致相對人於離婚起未曾盡扶養聲請人乙○○之義務，全
    由聲請人甲○○一人單獨負擔。然父母依法對於未成年子女均
    負有保護教養義務，而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大多瑣碎，頗難逐
    一記錄每日生活支出或以留存單據予以證明，政府機關既按
    各年別、區域公布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客觀數據，自可藉此
    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故參酌行政院主
    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自100年至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
    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相對人自當與聲請人甲○○平
    均負擔。聲請人甲○○離婚後，於103年4月至106年3月居住在
    新北市、於106年4月至109年12月居住在臺北市，嗣於110年
    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
    、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就聲
    請人為相對人代墊自103年5月起至今止(下稱系爭期間)即未
    曾給付聲請人乙○○之扶養費。其中112、113年則依111年「
    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計算。其計算
    式如下：103年5月至103年12月合計新台幣（下同）78,048
    元（19,512×8/2=78,048）；104年1月至104年12月合計121,
    890元（20,315×12/2=121,890）；105年1月至105年12月合
    計124,380元（20,730×12/2=124,380）；106年1月至106年3
    月合計33,204元（22,136×3/2=33,204）；106年4月至106年
    12月合計99,612元（22,136×9/2=99,612）；107年1月至107
    年12月合計171,300元（28,550×12/2=171,300）；108年1月
    至108年12月合計185,886元（30,981×12/2=185,886）；109
    年1月至109年12月合計184,278元（30,713×12/2=184,278）
    ；110年1月至110年12月合計138,906元（23,151×12/2=138,
    906）；111年1月至111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
    =138,456）；112年1月至112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
    ×12/2=138,456）；113年1月至113年8月合計92,304元（23,
    076×8/2=92,304），以上合計1,506,720元。相對人於系爭
    期間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而相對人既係未成年子
    女乙○○之父親，自與聲請人甲○○共同對未成年子女乙○○負有
    保護教養之義務，應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生活費用，
    又聲請人甲○○單獨負擔扶養費，相對人因此減少扶養費用支
    出而獲有財產消極增加之利益，致聲請人甲○○受有損害，故
    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償還其於系爭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1,
    506,720元，依法自無不合。
　㈡聲請人乙○○既是相對人之女，尚未成年，於年滿20歲前均仍
    在就學中，堪信聲請人乙○○尚無謀生能力，仍須由父母扶養
    ，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
    自非無據。關於扶養費之金額，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
    支調查所示「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公布之1
    11年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3,076元為扶養費計算
    之基準，以及聲請人甲○○願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
    費，故聲清人乙○○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月於
    每月10日前給付扶養費1萬1,538元至其年滿20歲之日止。且
    為免日後相對人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子女，爰依家事事
    件法之規定，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以
    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㈢並聲明：⒈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1,506,720元及自
    本書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⒉相對人應自本案聲請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乙○
    ○年滿20歲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
    養費新臺幣11,538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
    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十二期者，視為全部
    到期。⒊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聲請人甲○○把其名下在深圳的不動產賣掉，該不動產是相對
    人借名登記在聲請人甲○○名下，賣得110餘萬元人民幣，但
    聲請人甲○○並沒有將價金交給相對人，其表明以此作為聲請
    人乙○○扶養費而提前給付，與未來所生扶養費相抵。離婚前
    以相對人名義買了三重房子，當時過戶二分之一贈與給乙○○
    ，聲請人甲○○提起本案前曾要求相對人將三重房子賣掉1400
    萬元，除了拿走二分之一700萬元外，還要相對人外加150萬
    元給甲○○。相對人考慮之後聲請人乙○○可以住在這個房子，
    並等其長大後可以自行處分這個房子，可見對聲請人乙○○負
    伊均有負起扶養義務。
　㈡相對人已退休，現僅以租金收益維持自己的生活基本開銷，
    加上出租房屋尚有必要修繕、裝修、網路、水電需要支付。
    依相對人現有能力每月最多可以支付聲請人乙○○15,000元直
    至其年滿20歲為止。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
    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
    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
    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又因父母對於未成年
    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既係於本乎身分關係而生，依法應由
    父母共同負擔，要不因父母之一方已為支出而得卸免得利，
    是一方已為之支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他方求償。
    又按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其利益，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
    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
    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
    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
    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是扶養義務人中如
    有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代他方墊付扶養費而受損害，他方
    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他方返還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四、經查：
　㈠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代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1
    ,506,720元有無理由？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關係，婚姻存續期
    間育有未成年子女乙○○（99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3年
    0月0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等
    件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
    實。
　⒉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乙○○之父母，揆諸前揭
    規定及說明，應各依經濟能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乙○○成年前
    之扶養義務。就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乙○○應負扶養程度部分
    ，參酌聲請人甲○○，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
    別為169,002元、496,830元，4,200元名下有不動產2筆、車
    輛1筆、投資3筆，財產總額為3,955,845元；相對人現已退
    休，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536,397元
    、50,154元、4,799元，名下有不動產7筆、投資7筆，財產
    總額為14,767,703元，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T-Road
    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考，固堪認相對人之收入及資
    力優於聲請人。又聲請人甲○○主張自103年5月至113年8月，
    攜未成年子女乙○○歷經居住新北市、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
    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
    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由聲請人
    甲○○與相對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則於系爭
    期間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合計1,506,720元，本院審酌聲
    請人甲○○與相對人上揭資力，認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應分
    擔之扶養費上揭合計金額，尚屬適當。
　⒊惟相對人辯稱，其前曾於大陸地區深圳市購買房屋，以聲請
    人甲○○名義為借名登記，嗣聲請人甲○○出售該屋得款人民幣
    110餘萬元未歸還，爰以此為抵銷等語，並提出對話紀錄為
    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149頁），聲請人甲○○則以深圳的房
    子是伊與相對人結婚前要求相對人買給伊兒子，但相對人遲
    至未成年子女乙○○出生2個月後才在深圳買房子，該房子是
    相對人送給伊的，離婚時約定說將深圳房子給伊，伊不能再
    跟相對人要求任何財產。但賣掉深圳房子104萬元人民幣後
    ，相對人拿走60萬元人民幣作為裝修三重房子的款項等語（
    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核以上揭對話紀錄，聲請人甲
    ○○稱「我們離婚我沒和你要什麼，包括孩子的扶養費，這一
    塊也要好多錢，就當我還你了」等語，足見兩造離婚時，關
    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確有約定相對人無須負擔，就
    上揭聲請人甲○○之語逕依經驗法則推論，係因其自相對人處
    獲得因其出資購得深圳房屋，嗣自行轉售獲利至少104萬人
    民幣，始於離婚時未約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
    養費，而依斯時人民幣兌換新台幣匯率4.4計算，應有約莫4
    ,576,000元，並以此充作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且顯逾
    相對人上揭應負擔之數額甚遠，衡情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始
    未就此約定扶養費負擔，從而聲請人甲○○給付原應由相對人
    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部分，乃係基於聲請人甲○○與
    相對人間之約定，揆諸前揭說明，其給付乃據法律上原因，
    且亦未受損，從而本件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相對人應給付代墊扶養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至其年滿20歲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
    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
    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
    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
    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
    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
    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
    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扶
    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
    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
    ，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
    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
    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
    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
    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
    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若
    父母約定由一方負扶養義務時，僅為父母內部間分擔之約定
    ，該約定並不因此免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費用負擔
    之外部義務(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民事判決)。
　⒉經查，相對人雖以與其母親已為扶養費均由其負擔之約定置
    辯，惟基於子女對於父母扶養請求乃固有權利，且父母間之
    約定僅生相對效力，尚難據此拘束未成年人。相對人既為未
    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之父，且聲請人乙○○尚未成年，依前
    揭說明，其父母雖已離婚並由聲請人乙○○之母擔任對於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相對人對聲請人乙○○仍負
    有扶養義務，是聲請人乙○○本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以自己
    為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自聲請之日起至聲請人乙○○成年前
    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又依112年生效之民
    法第12條雖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惟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
    之1條第3項規定，聲請人乙○○仍得繼續享有受相對人扶養之
    權利至20歲，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等
    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其扶養費用，亦屬有據。
　⒊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之母與相對人之前揭經濟能力，並審酌
    未成年子女現為14歲之未成年人，住居於基隆市，且就讀私
    立○○國民中學，尚無謀生能力，均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
    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參
    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1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3,076元，暨台
    灣省110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3,288元，再綜衡聲請
    人乙○○日後學費支出、其餘日常生活需要，並依目前社會經
    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日後物價水準等情，又參酌相
    對人自陳依其現今收入狀況，每月最多可以支付乙○○1萬500
    0元直至乙○○20歲為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
    認聲請人乙○○每月生活所需之扶養費以20,000元為適當，並
    審酌相對人經濟狀況較聲請人優，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以
    1：3比例分擔，是本院認前揭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由相對
    人負擔每月15,000元（20,000元×3/4＝15,000元），應為適
    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年滿20
    歲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用1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又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已屆期
    之金額為60,000元（計算式：15,000元×4＝60,000元），爰
    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上述金額，並自114年1月起按
    月給付聲請人乙○○15,000元。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
    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
    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
    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
    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爰定相對人於每月10日
    前給付，並酌定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
    益，以維聲請人乙○○之利益。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18號
聲   請   人  乙○○  

兼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黃雅羚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陸萬元，並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起至聲請人乙○○滿二十歲之前一日止，按月於每月十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前開定期給付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六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乙○○、甲○○其餘聲請均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嗣民國103年4月9日兩造協議離婚，約定由聲請人甲○○單獨行使負擔乙○○權利義務，惟就扶養費之分擔、給付並未有約定，致相對人於離婚起未曾盡扶養聲請人乙○○之義務，全由聲請人甲○○一人單獨負擔。然父母依法對於未成年子女均負有保護教養義務，而日常生活各項支出大多瑣碎，頗難逐一記錄每日生活支出或以留存單據予以證明，政府機關既按各年別、區域公布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客觀數據，自可藉此作為衡量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之標準，故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自100年至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相對人自當與聲請人甲○○平均負擔。聲請人甲○○離婚後，於103年4月至106年3月居住在新北市、於106年4月至109年12月居住在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就聲請人為相對人代墊自103年5月起至今止(下稱系爭期間)即未曾給付聲請人乙○○之扶養費。其中112、113年則依11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所示金額計算。其計算式如下：103年5月至103年12月合計新台幣（下同）78,048元（19,512×8/2=78,048）；104年1月至104年12月合計121,890元（20,315×12/2=121,890）；105年1月至105年12月合計124,380元（20,730×12/2=124,380）；106年1月至106年3月合計33,204元（22,136×3/2=33,204）；106年4月至106年12月合計99,612元（22,136×9/2=99,612）；107年1月至107年12月合計171,300元（28,550×12/2=171,300）；108年1月至108年12月合計185,886元（30,981×12/2=185,886）；109年1月至109年12月合計184,278元（30,713×12/2=184,278）；110年1月至110年12月合計138,906元（23,151×12/2=138,906）；111年1月至111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2年1月至112年12月合計138,456元（23,076×12/2=138,456）；113年1月至113年8月合計92,304元（23,076×8/2=92,304），以上合計1,506,720元。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未給付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而相對人既係未成年子女乙○○之父親，自與聲請人甲○○共同對未成年子女乙○○負有保護教養之義務，應共同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生活費用，又聲請人甲○○單獨負擔扶養費，相對人因此減少扶養費用支出而獲有財產消極增加之利益，致聲請人甲○○受有損害，故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償還其於系爭期間所代墊之扶養費1,506,720元，依法自無不合。
　㈡聲請人乙○○既是相對人之女，尚未成年，於年滿20歲前均仍在就學中，堪信聲請人乙○○尚無謀生能力，仍須由父母扶養，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自非無據。關於扶養費之金額，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所示「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一按區域別分」表公布之111年基隆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3,076元為扶養費計算之基準，以及聲請人甲○○願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故聲清人乙○○請求相對人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扶養費1萬1,538元至其年滿20歲之日止。且為免日後相對人拒絕或拖延之情，而不利子女，爰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以維子女之最佳利益。
　㈢並聲明：⒈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甲○○新臺幣1,506,720元及自本書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相對人應自本案聲請確定之日起至聲請人乙○○年滿20歲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乙○○扶養費新臺幣11,538元。前開給付每有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十二期視為亦已到期，如所餘期數未達十二期者，視為全部到期。⒊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等語。　　
二、相對人答辯略以：
　㈠聲請人甲○○把其名下在深圳的不動產賣掉，該不動產是相對人借名登記在聲請人甲○○名下，賣得110餘萬元人民幣，但聲請人甲○○並沒有將價金交給相對人，其表明以此作為聲請人乙○○扶養費而提前給付，與未來所生扶養費相抵。離婚前以相對人名義買了三重房子，當時過戶二分之一贈與給乙○○，聲請人甲○○提起本案前曾要求相對人將三重房子賣掉1400萬元，除了拿走二分之一700萬元外，還要相對人外加150萬元給甲○○。相對人考慮之後聲請人乙○○可以住在這個房子，並等其長大後可以自行處分這個房子，可見對聲請人乙○○負伊均有負起扶養義務。
　㈡相對人已退休，現僅以租金收益維持自己的生活基本開銷，加上出租房屋尚有必要修繕、裝修、網路、水電需要支付。依相對人現有能力每月最多可以支付聲請人乙○○15,000元直至其年滿20歲為止。　　
三、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又因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既係於本乎身分關係而生，依法應由父母共同負擔，要不因父母之一方已為支出而得卸免得利，是一方已為之支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他方求償。又按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其利益，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是扶養義務人中如有逾其原應負擔之部分，代他方墊付扶養費而受損害，他方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他方返還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四、經查：
　㈠聲請人甲○○請求相對人給付代墊關於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1,506,720元有無理由？經查：
　⒈聲請人主張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原為夫妻關係，婚姻存續期間育有未成年子女乙○○（99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3年0月0日協議離婚，並約定未成年子女乙○○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任之，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等件為證，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自堪信聲請人上開主張為真實。
　⒉聲請人甲○○與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乙○○之父母，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各依經濟能力，分擔未成年子女乙○○成年前之扶養義務。就兩造對於未成年子女乙○○應負扶養程度部分，參酌聲請人甲○○，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169,002元、496,830元，4,200元名下有不動產2筆、車輛1筆、投資3筆，財產總額為3,955,845元；相對人現已退休，於110年至112年之報稅所得給付總額分別為536,397元、50,154元、4,799元，名下有不動產7筆、投資7筆，財產總額為14,767,703元，業據兩造陳明在卷，並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附卷可考，固堪認相對人之收入及資力優於聲請人。又聲請人甲○○主張自103年5月至113年8月，攜未成年子女乙○○歷經居住新北市、臺北市，嗣於110年1月始搬遷至基隆迄今，故分別以居住地即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各地區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金額為基準，並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平均負擔未成年子女乙○○扶養費，則於系爭期間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合計1,506,72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上揭資力，認聲請人甲○○主張相對人應分擔之扶養費上揭合計金額，尚屬適當。
　⒊惟相對人辯稱，其前曾於大陸地區深圳市購買房屋，以聲請人甲○○名義為借名登記，嗣聲請人甲○○出售該屋得款人民幣110餘萬元未歸還，爰以此為抵銷等語，並提出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47頁至149頁），聲請人甲○○則以深圳的房子是伊與相對人結婚前要求相對人買給伊兒子，但相對人遲至未成年子女乙○○出生2個月後才在深圳買房子，該房子是相對人送給伊的，離婚時約定說將深圳房子給伊，伊不能再跟相對人要求任何財產。但賣掉深圳房子104萬元人民幣後，相對人拿走60萬元人民幣作為裝修三重房子的款項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核以上揭對話紀錄，聲請人甲○○稱「我們離婚我沒和你要什麼，包括孩子的扶養費，這一塊也要好多錢，就當我還你了」等語，足見兩造離婚時，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確有約定相對人無須負擔，就上揭聲請人甲○○之語逕依經驗法則推論，係因其自相對人處獲得因其出資購得深圳房屋，嗣自行轉售獲利至少104萬人民幣，始於離婚時未約定相對人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而依斯時人民幣兌換新台幣匯率4.4計算，應有約莫4,576,000元，並以此充作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且顯逾相對人上揭應負擔之數額甚遠，衡情聲請人甲○○與相對人始未就此約定扶養費負擔，從而聲請人甲○○給付原應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部分，乃係基於聲請人甲○○與相對人間之約定，揆諸前揭說明，其給付乃據法律上原因，且亦未受損，從而本件聲請人甲○○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代墊扶養費，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至其年滿20歲部分：
　⒈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同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19號判決參照）。再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若父母約定由一方負扶養義務時，僅為父母內部間分擔之約定，該約定並不因此免除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費用負擔之外部義務(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民事判決)。
　⒉經查，相對人雖以與其母親已為扶養費均由其負擔之約定置辯，惟基於子女對於父母扶養請求乃固有權利，且父母間之約定僅生相對效力，尚難據此拘束未成年人。相對人既為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乙○○之父，且聲請人乙○○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其父母雖已離婚並由聲請人乙○○之母擔任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相對人對聲請人乙○○仍負有扶養義務，是聲請人乙○○本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以自己為聲請人，向相對人請求自聲請之日起至聲請人乙○○成年前一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自屬有據。又依112年生效之民法第12條雖修正為滿18歲為成年，惟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3之1條第3項規定，聲請人乙○○仍得繼續享有受相對人扶養之權利至20歲，是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等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其扶養費用，亦屬有據。
　⒊本院審酌聲請人乙○○之母與相對人之前揭經濟能力，並審酌未成年子女現為14歲之未成年人，住居於基隆市，且就讀私立○○國民中學，尚無謀生能力，均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1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3,076元，暨台灣省110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3,288元，再綜衡聲請人乙○○日後學費支出、其餘日常生活需要，並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日後物價水準等情，又參酌相對人自陳依其現今收入狀況，每月最多可以支付乙○○1萬5000元直至乙○○20歲為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至146頁），認聲請人乙○○每月生活所需之扶養費以20,000元為適當，並審酌相對人經濟狀況較聲請人優，由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以1：3比例分擔，是本院認前揭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由相對人負擔每月15,000元（20,000元×3/4＝15,000元），應為適當。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自112年9月起至其年滿20歲為止，按月給付扶養費用15,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聲請人乙○○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已屆期之金額為60,000元（計算式：15,000元×4＝60,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乙○○上述金額，並自114年1月起按月給付聲請人乙○○15,000元。再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就將來給付之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4項規定，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爰定相對人於每月10日前給付，並酌定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六期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乙○○之利益。
六、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何怡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陳怡文



